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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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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方机械
零部件可回收利用性分类及标识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土方机械零部件可回收利用性的术语和定义、分类和标识要求。
本标准适用于土方机械使用的金属材料类零部件,质量超过100g的塑料件、质量超过200g的橡

胶件、热塑性弹性体、复合材料及其他非金属材料类零部件。质量小于本标准规定的零部件可参考

使用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28619 再制造 术语

GB/T30964 土方机械 可再利用性和可回收利用性 术语和计算方法

3 术语和定义

GB/T28619和GB/T3096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土方机械零部件可回收利用性标识 markingforrecoverabilityofEMcomponents
表明土方机械零部件为可回收利用零部件的专用符号。
注:EM为earth-movingmachinery的缩写。

3.2
回收利用 recovery
经过对废料的再加工处理,使之能够满足其原有使用要求或者用于其他用途,包括使其产生能量的

处理过程。

3.3
可回收利用性 recoverability
零部件和/或材料可以从报废机器上被拆解下来进行回收利用的能力。

3.4
完全回收件 completelyrecyclablecomponents
金属材料等可完全回收的无需标注可回收利用标识的零部件。

3.5
可回收件 recyclablecomponents
可回收利用的塑料件、橡胶件、热塑性弹性体件、复合材料等非金属零部件。

3.6
可再制造件 remanufacturablecomponents
经检测确认,可通过再制造恢复或提高其质量特性的旧零部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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